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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鲤政浮办文〔2015〕54 号 

 
关于印发《浮桥街道办事处建立网格化 

环保监管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街直各部门： 

现将《浮桥街道办事处建立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鲤城区人民政府浮桥街道办事处 

                        2015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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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桥街道办事处建立网格化 
环保监管体系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

（国办发〔2014〕56 号）以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闽委办发

〔2014〕46 号，以下简称省《工作意见》）精神，按照《福建

省建立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指导意见（试行）》（闽环保办〔2015〕

17 号，以下简称省《指导意见》）的要求，建立全街道网格化环

境保护监管体系，进一步强化属地环保监管执法责任，特制定此

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创新环境监

管体制机制为切入点，以“整合管理资源、提升监管效能、改

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为目标，以解决环境监管中存在

的盲区死角为重点，形成“政府实施、环保部门统一协调、相

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实现环境

监管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长效化，从源头减少环境安全隐

患，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福、

生态美”的新福建提供有力保障。 

二、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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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责任到人”的原则，以社区为环保监管责任主体，整合

浮桥街道辖区内各社区、街直各部门的监管力量及其相应的环

境管理资源，划分建立的社区网格为细胞单元，建立街道网格

化环保监管体系。2016 年起全面实施网格化环保监管，不留死

角、不存盲区，及时发现并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着力解决影响

科学发展和民生环境的突出问题，切实保障区域环境安全。 

三、网格划分 

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由市、区、

街道、社区四级网格组成，市为一级网格、区为二级网格、街

道为三级网格、社区为四级网格。按要求，我街道要抓紧形成

《浮桥街道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工作方案》，2015 年 9 月底建

立浮桥街道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街道办事处统一组织建立全

街道条块结合的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各社区具体划分并落实

辖区内网格化管理措施，建立街居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街道

有关部门按职能分工组成工作督导小组，指导社区工作。 

（一）三级网格 

根据《指导意见》的精神，浮桥街道为三级网格区域，责

任主体为浮桥街道办事处。主要工作职责： 

1、负责指导社区四级网格的建立和运行；配合区二级网格

全面排查辖区内企业、饮用水源地等环境安全隐患，认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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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并协助处理上级网格交办的环境污染案件，及时报告网格

化环保监管相关信息。 

2、负责整合本级环保机构和其他承担环保工作职责的机

构、人员等力量，承担本辖区日常环保监管检查、巡查、协调

任务，发现问题、接到投诉举报及时调查了解、妥善协调处理

环境信访投诉、环境污染纠纷案件，对违法排污问题及时制止、

及时向负责该网格的区级监管工作组报告并配合依法查处。 

3、全面掌握本级网格辖区内污染源的信息，承担工作信息

的上传下达和沟通、协调工作。 

4、帮助和督促建设单位、企业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 

（二）四级网格 

按三级网格内行政区划，以社区为单元划分为四级网格区

域，责任主体为社区各居民委员会。主要工作职责： 

1、负责指导五级网格的建立和运行；配合三级网格全面排

查企业、饮用水源地等环境安全隐患，认真调查、报告并协助

处理上级网格交办的环境污染案件，及时报告网格化环保监管

相关信息。 

2、建立四级网格与五级网格的联动机制，发挥五级网格日

常了解、巡查、协调、自治监督的作用，及时制止、向四级网

格报告违法排污行为，以及调解群众投诉举报。 

（三）五级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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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将社区网格可再划分为五级网格；

①对大型企业、工业小区、饮用水源地、生态脆弱区域等需要

重点防控的区域，可独立划分特定五级网格；②个别工作任务

较重、管理难度较大的单元网格，还可按居民小组细划责任网

格为五级网格。每个五级网格作为一个监管细胞单元，主要工

作职责： 

建立四级网格与五级网格的联动机制，发挥五级网格情况

明、信息快的优势，及时向上级反应报告环保工作信息；建立

巡查、协调、自治监督的制度，主动调解处理影响群众生活的

轻微环境纠纷，及时发现制止违法排污现象。 

四、职责分工 

街道办事处、各社区及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福建省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责”暂行规定》（法律法规关于环保监管

职责调整的从其规定）部门责任分工，认真落实网格内的环保监管

职责，具体如下： 

（一）街道办事处 

负责辖区内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制定实施

方案，指导辖区内四、五级网格的建立和运行，明确各社区及

相关部门环保监管职责，指导、监督各级网格责任人的履职情

况。依法履行属地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组织开展对辖区内

排污企业、生态环境、信访案件、污染纠纷、环境安全隐患、



 

 - 6 - 

违法建设项目、饮用水源地、社区环境综合整治等监管工作，

及时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环境污染问题等。 

（二）各社区 

负责本社区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指导辖区

内五级网格的建立和运行；建立四级网格与五级网格的联动机

制；依法履行属地环保监管职责，承担本辖区日常环保监管检

查、巡查、协调任务，发现问题、接到投诉举报及时调查了解、

妥善协调处理环境信访投诉、环境污染纠纷案件，对违法排污

问题及时制止、及时向三级网格及相应工作督导组报告并配合

依法查处。 

（三）街道相关部门 

环保站：落实属地环保监管职责，承担本辖区日常环保监

管检查、巡查、协调任务；接受上级环保部门的业务指导，配

合调查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环境污染纠纷和各类环境污染问题；

定期向街道办事处和上级环保部门报告辖区内环境和监管情

况，重要情况随时报告。 

纪工委：负责对辖区企业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工作的落实

情况进行督导监察，依法依规查处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

为，会同环保部门对上级和区政府部署的重大环保工作进行督

查。 

派出所、企业办、农办、安办、国土所、城管站等负有环



 

 - 7 -  

保监管职能的部门：严格按照《福建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

岗双责”暂行规定》部门责任分工，认真履行部门相应的环境

监管职责。 

五、网格监管运行监督 

（一）落实网格监管工作责任 

一是建立各级网格内环保监管“五定”机制，即对网格内

所有污染源实行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奖惩的

“五定”监管，确保网格边界清晰、责任主体明确、目标任务

具体、考核评价客观，并进行公开公示。二是上级网格与下级

网格之间要层层签订责任状，明确工作任务和奖惩措施。三是

各级网格内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建立联动机制，

认真履行环保监管职责。 

（二）明确网格监管工作重点 

一是加强巡查报告。网格责任人员要对辖区内所有排污企

业、生态环境、信访案件、污染纠纷、环境安全隐患、违法建

设项目等定期进行巡查和监督，及时发现和制止环境违法行为，

并向上级网格报告。二是及时调查处理。网格责任主体、相关

部门接到环境违法行为的报告后，要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对不

属于本级本部门管辖的，要及时移交移送或上报，并配合相关

部门进行调查。受理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查处工作，并将

查处结果反馈移交移送单位。对需要多个部门进行联合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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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级网格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联合执法。三是强化沟通反

馈。做好上下级网格责任主体间的信息沟通，对环境违法问题

的查处结果，要及时反馈回复，并按要求公开。四是定期考核

评价。各级网格每年对本级网格运行情况进行自评，上级网格

对下级网格进行考核评价，研究改进措施，评价结果逐级上报。 

（三）加强网格监管绩效监督 

一是加强上级监督。上级网格要督查下级网格的日常运行

情况，列入考核评价内容，不断完善和优化网格化环保监管体

系。二是鼓励公众监督。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环保监督，增强公

众环境意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鼓励各网格设立环

境监督员，牵头协调组织各界代表等对网格化环保监管责任主

体工作开展情况、实施效果予以监督。三是接受舆论监督。充

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曝光环境违法行为，追踪查处结果，参与环

保监管工作。 

（四）建立网格监管信息平台 

根据省《工作意见》关于建立综合信息系统的要求，绘制

网格分布图，统一网格编码制度，设计醒目标识标记，实现地

理信息数字化。各社区要依托或整合“数字福建”、“智慧城市”、

电子政务网等网络资源统筹规划建立综合信息系统，将污染源

分布、网格化环保监管信息纳入综合信息系统，各级网格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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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 

六、实施步骤 

（一）体系建立阶段（2015 年 7 月底前） 

各网格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完成网格化环保监

管体系的建立，明确各级网格的责任人、工作职责等，建立工

作制度和工作流程，向社会公开。 

（二）调整完善阶段（2015 年 9 月底前） 

各社区根据实施方案，开展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建立污

染源监管信息，明确网格边界、责任人和工作职责，确定重点

监管对象，划分监管等级，健全监管档案，采取差别化监管措

施，完善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 

（三）全面实施阶段（2016 年 1 月起） 

全街道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正式运行。街道将严格按照网

格化监管体系的工作流程和工作任务，认真履行环保监管职责，

确保街道环境安全。 

七、网格监管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一是强化组织协调。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要切实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增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联动，密切配合，形成环保监管合力，

全面做好网格区域内环保工作。各社区要及时成立网格化环保

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督导各级网格化环保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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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立和全区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的组织协调及监督检查。

各社区要明确 1 名社区“两委”作为本网格的责任人，负责本

网格的环保日常工作。二要落实属地责任。各社区要结合本地

实际，负责划定本辖区内的环保监管网格，明确监管责任主体

和任务要求，统一组织、指导社区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的建立、

实施、运行。三是加强指导督导。街道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领

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将按照《福建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

责”暂行规定》（法律法规关于环保监管职责调整的从其规定）

部门责任分工，督促指导各社区落实网格内的环保监管职责，

督查、巡查、稽查网格化监管体系建立和运行情况。 

（二）健全工作制度。一要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明确网

格责任主体，细化巡查报告、调查处理、沟通反馈的具体要求

和完成时限，制定工作流程，明确相关责任人在网格化环保监

管中的职能，出台考核评价办法及奖惩措施，保障各级网格的

高效运转。二要建立联合执法制度，有效解决环保重点、难点、

热点问题，完善移交移送制度，有效提高环保监管效能。三要

建立信息报告和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公布网格化体系建设情况、

各级网格的职责和责任人员、排污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

查处环境信访问题和区域环境安全隐患等情况。 

（三）落实责任追究。一要严格排污者主体责任。对违法

排污单位要依法严肃查处，涉嫌环境犯罪的，要及时上报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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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二要强化各网格责任人和监管人员的监管责任。对

失职渎职、未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环保监管职责，不依法查处环

境违法行为，或者对环保监管执法工作推诿扯皮的，依法依纪

实施问责。三要建立严格、科学的责任追究机制。按照权责一

致、能力与责任相匹配等原则，实事求是健全网格监管责任追

究机制，科学合理界定追责情形与免责情形，确立尽职免责的

监管规范，既要防止网格责任不清，也要防止网格责任无限过

度，保护和调动网格执法主体积极性，确保网格监管持续规范、

有效、到位。 

附件：1、浮桥街道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浮桥街道各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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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浮桥街道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林金苗   街道办事处主任 

副  组  长：杨晶晶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文伟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成      员：杨鹭桐   街道党政办主任 

李  霞   街道企业企业办负责人 

吴梅农    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吴冬菊   街道财经办副主任 

余志成   街道国土资源所所长 

吴坤雄   街道安办负责人 

陈福林   街道城管站站长 

吴端伟   金浦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凤喜   黄石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春阳   东边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荣根   田中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春景   岐山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家快   仙景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荣来   坂头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静峰   延陵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文益   新步社区居委会主任 

      欧添丁   浮桥社区居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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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鲤城区浮桥街道东边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任

人联系电话 

街道挂点责任

人联系电话 
备注 

1 
华星社区 

交汇 
永泰机械 红山 繁荣路 吴鑫智   

2 黄石新村 东边戏台 下路超强 黄石中路 吴耿城   

3 信用社 黄石龙峰路 东星路 卫生所 吴秀美   

4 五金厂 永宣宅 
村委会 

（幼儿园）
顶路交汇 吴春阳   

5 东里路交汇
顶路与繁荣路

交汇 

东里巷店仔

口 

黄石中路 

交汇 

郑建林 

 

吴源来 

谢子成 

林锦辉 

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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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浮桥街道金浦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路段)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任

人联系电话 

街道挂点责

任人联系电

话 

备注 

1 三叉路口 序川门口 
顶角进村

路口 
怀乡楼 吴炳文   

2 旧宫巷 序放祖厝口 序川门口 幼儿园门口 吴金秋   

3 炳文店门口 杰仔路口 天苔门口 金浦祠堂 吴俊峰   

4 天苔门口 金振厂门口 杰仔路口 文厝门口 吴端伟   

5 三落沟 桥仔头 自来水厂 世监厝门口 吴再添   

6 振昌厝门口 下角新桥 家温厝边 通成厝口 吴雪芬   

7 金浦水闸 排涝泵站 通成厝口 建国厝口 

郑建林 

吴坚 

林春忠 

苏岩松 

卓超雄 

吴三定 

吴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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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浮桥街道黄石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任

人联系电话 

街道挂点责任

人联系电话 

备

注 

1 黄石东路 77号 黄石东路 55 号 黄石东路 1 号 防洪堤 吴腾雄   

2 
中排巷 15 号 

家智巷 21 号 

黄石中路 90 号 

黄石中路 110 号 
中排巷 23 号 中排巷 53号 吴荣辉   

3 中排巷 23 号 黄石中路 54 号 山场巷 27 号 三门巷 吴燕春   

4 黄石中路 新溪巷 19 号 黄石中路 10号 王公宫后 吴振生   

5 黄石中路 37号 庄厝巷 11 号 黄石中路 11号 黄石小学前 吴凤喜   

6 龙峰路 85 号 繁荣大道 龙峰路 2号 皮僚巷 7号

许加茂 

黄君茹 

胡志坚 

蔡育育   

吴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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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浮桥街道田中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任

人联系电话 

街道挂点责任

人联系电话 
备注 

1 延陵社区界 田中中路 繁荣大道 旧防洪堤 吴荣根   

2 田中东路 黄石社区界 田中中路 旧防洪堤 吴金度   

3 蔗埔巷 黄石社区界 繁荣大道 田中中路 吴琼华    

4 田中东路 蔗埔巷 繁荣大道 田中中路 

许加茂 

 

吴防洪 

杨晶晶 

吴梅农 

吴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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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浮桥街道坂头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任

人联系电话 

街道挂点责任

人联系电话 
备注 

1 后山顶 大潭乾 老人会 中心幼儿园 李丽玉   

2 宫口路 俊尾路 坂头路 1号 老人会 吴丽群   

3 序强厝 塔山路 中心幼儿园 秀枝厝 吴荣来   

4 中池 世战厝 中池路 培钦厝 吴思源   

5 雄鹏厂 万泉厂 宝驰厂 金碧厂 吴荣锋   

6 沁东 兆福 菜市场店面 坂头路 1号

李世荣 

吴鸿辉 

汪毅梅 

张惠阳 

洪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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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浮桥街道仙景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

任人联系电

话 

街道挂点责任

人联系电话 
备注 

1 进村大门 仙景小学 吴家添厝 吴荣灿厝 吴奇巧   

2 陈丽雪厝 吴世后厝 吴跟尚厝 吴世俊厝 吴家快   

3 吴端库厝 吴家快旧厝 吴端星厝 吴家俭厝 吴宏志     

4 吴家稳厝 吴炳坤厝 吴家金厝 吴芳油厂房 林小珍   

5 吴宏图厝 吴继续厝 吴琪永厝 吴添丁厝 

李世荣 

吴琪永 

 

 

 

王文伟 

李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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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浮桥街道浮桥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任

人联系电话 

街道挂点责任

人联系电话 

备

注 

1 福隆 7号楼 6 号楼西侧 5 号楼 
德顺李大厦

东侧 
朱剑红   

2 福隆 8号楼 2 号楼 德顺李大厦前 福隆 11号楼 董辉辉   

3 2 号楼后面 1 号楼 海滨楼 
原挖角街

142 号(吴继

斌)

柯少鹏     

4 福隆 9号楼 
后白巷 23号 

(杨文远) 
福隆 11号楼 塔顶宫 谢燕萍   

5 
后白巷 19 号  

(涂瑞谅)   

前面

社区综合楼 福隆 11号楼 防堤边 史惠瑜   

6 
过洲 30号   

(李聪明) 
办事处 

过洲 1号    

(林丽英) 
防堤边 

吴晓萍 

 
  

7 5 号楼楼西侧 4 号楼 华龙大厦 德顺李大厦

苏全兴 

欧添丁 

何夏鹏 

吴志红 

洪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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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浮桥街道岐山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任

人联系电话 

街道挂点责任

人联系电话 

备

注 

1 下桥工业区 岐山中路 西庄山 繁荣路 吴春荣   

2 岐山西路 祠堂口 松柏山 繁荣路 吴天选   

3 榕树下 岐山工业区 大石山 繁荣路 吴情庭   

4 西庄交界 旧店仔 岩山下 选源路 吴建生   

5 选源路 选源路尾 下埔巷 6号 公园埕巷 吴秀祥   

6 仁美路 36号 王公宫口 仁美路 祖厝后巷 

张长江 

 

吴春景 

杨仲国 

吴荣连   

张建辉 

蔡旭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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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浮桥街道新步社区环保监管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任

人联系电话 

街道挂点责任

人联系电话 

备

注 

1 
沿生尾巷 25号

（何彩燕） 

新步路 3号   

（吴荣进） 

沿生尾巷2号

（吴为国） 

新步路 54 号  

（吴秋风） 
吴为国   

2 
新步路 56-6号

（吴志屏） 
新步加油站 

新步路 54 号  

（吴秋风） 

新步路 146号

（新步学园）
吴端森   

3 
霞面巷 56 号  

（吴为蚶） 
堤后路 

新步路148号

（吴全通） 

堤后路 34 号  

（吴为德） 
吴福泉   

4 
新步路 87 号  

（吴家理） 

元兴巷 73 号  

（吴锻炼） 
环新路 

新步路 123号

（吴国忠） 
吴德兴   

5 
堤后路 39 号  

（吴迪） 
园堤巷 

新步路 87 号  

（吴家理） 

堀头顶巷 41

号（吴端山）
吴文益   

6 
园堤巷 13 号  

（吴雅锋） 

新步路 145 号 

（吴东雄） 

新步路128号

（吴瑞遵） 

新步路 209号

（吴文清） 
吴婉芳   

7 
环新路 54 号  

（吴瑞雀） 

环新路 13-9号

（吴世祥） 

环新路9-1号

（吴先进） 

环新路 79 号  

（吴文良） 

苏全兴 

吴为昆 

欧阳克勤 

吴向阳 

杨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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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延陵社区环保监管安全网格化管理责任分解表 
 

责任区范围 序

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下片民警 

社区网格责任

人联系电话 

街道挂点责任

人联系电话 
备注 

1 延陵路 
延陵中路     

（酱料厂）
新桥 旧堤边 吴静峰     

2 延陵居委会 黄龙大桥 旧洪堤 荔春新路 

3 延陵路 田中耕地 旧桥 旧堤边 
吴振成 

延陵

安置  

小区 

4 
顶堡路      

（文聪—家本后）

官浦龙眼树边（田

中交界） 
旧堤路 新堤边 吴荔明   

5 
因前路（为钦—世

钦—小学后） 

顶堡路（世章口—

世沫后新堤边） 
荔春路 新堤 吴文峰       

6 
龙兴路      

文化广场、社区后

因前路（德聪—小

学边—新堤防路）

社区 

办公楼

新堤涵洞口及

新堤边 
吴红玉       

7 下堡路 
龙兴路      

(涵洞口） 
厝借巷 新堤边 

8 下埔耕地 
龙兴路 

（记兴路口） 
旧堤路 新堤 

张长江 

 

吴解志 

林成毅 

余志成 

吴劲蓉 

   

  

 


